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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华盛天龙光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华盛天龙光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以邮件方式向全体董

事发出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的通知。会议于 2021 年 4 月 21 日上午 10：

00 在公司会议室以通讯表决、现场表决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5 名，实到董事 5

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和《江苏华盛天龙

光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由公

司董事长刘文平先生主持，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全体与会董事审

议通过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2020 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 

此项议案经与会董事审议表决，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获得通过。 

二、审议通过《202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此项议案经与会董事审议表决，以 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获得通过。 

此项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独立董事宋东升、刘玉利将在 2021 年度股东大

会上作述职报告。 

三、审议通过《2020 年度报告》及《2020 年年度报告摘要》 

公司 2020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详见公司披露于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的

公告。 

此项议案以 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获得通过。 

此项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四、审议通过《202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12,525,653.50元，同比增长 554.72%，实现归属于母公司的

净利润为-31,816,828.50元，同比增长 57.86%，基本每股收益-0.1591元，同比增长

57.86%。以上营业收入数据为合并利润表中营业收入数据，经审计机构审核后，出具

的《2020年度营业收入扣除事项的专项核查意见》中，应扣除营业收入 48,039,402.56

元，营业收入扣除后金额为 64,486,250.94元。 

此项议案经与会董事审议表决，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获得通过。  

此项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审议通过《202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2020 年公司实现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31,816,828.50 元，母公司实现

税后利润-28,162,412.12 元，累计未分配利润-1,040,777,037.91 元。公司 2020 年

度业绩亏损，为了满足公司 2021 年度经营资金需求，决定本年度不派发现金红利，

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此项议案经与会董事审议表决，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获得通过。  

此项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六、审议通过《2020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公司独立董事对 2020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监事会对

2020 年度内部控制的自我评价报告发表了审核意见。 

详见公司披露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的《2020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此项议案以 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获得通过。 

七、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章程指引》(2019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

则》(2020 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20 年修

订）等相关规定，修订了《公司章程》相关条款。详见公司披露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网

站的《公司章程修正案》。  

此项议案以 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获得通过。 

此项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八、审议通过《关于 2020 年度资产减值准备计提的议案》 

详见公司披露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的《关于 2020 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预

计负债的公告》。 

此项议案以 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获得通过。 

九、审议通过《关于豁免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通知期限的议案》 

经与会董事审议和表决，同意豁免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的通知期

限，并于 2021年 4月 21日召开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获得通过。 

十、审议通过《董事会对带解释性说明段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涉及事项的专项 

说明》 

详见公司披露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的《董事会对带解释性说明段的无保留意见

审计报告涉及事项的专项说明》 。  

此项议案以 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获得通过。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调整部分董事薪酬的议案》 

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表示同意的独立意见。  

此项议案以 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获得通过。  

此项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十二、审议通过《关于提请召开 2020 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此项议案经与会董事审议表决，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获得通过。  

 

 

江苏华盛天龙光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 年 4 月 22 日 


